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葉ＯＯ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秀雯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柯孫達 

訴訟代理人  郭登富律師

被      告  吳彥輝 

0000000000000000

            林哲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

限公司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被告甲○○自民國一０九年

三月二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十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

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壹仟捌佰陸拾柒元至

原告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甲○

○、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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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

司如分別以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壹仟捌佰陸拾柒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出生時，同時具有男性、女性之雙性特徵，原告父母

雖將原告性別登記為男性，惟原告成長過程中，其性別認同

逐漸確定為女性，故原告於大學後即固定以女性身分生活，

僅身分證性別欄仍登記為男性。嗣原告於民國108年6月11日

至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柯達公司）敦南

店擔任櫃檯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9,000元，另

有全勤獎金1,000元。而原告到職填寫人事資料時，因不確

定性別欄如何填寫，即將前揭雙性情事告知時任被告柯達公

司敦南店經理即被告甲○○，詎被告甲○○知悉上情後，竟

偕同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主任即被告乙○○，於108年6

月14日要求原告應向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並表示如有同

事不接受，原告就必須離職等語，原告聽聞此要求後，雖明

確向被告甲○○、乙○○表示不願意，惟被告甲○○、乙○

○仍以主管身分一再要求原告必須表明，原告為保住工作，

不得不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

嗣被告乙○○又於108年6月17日要求原告向晚班同事再次當

眾說明前揭雙性事宜，斯時原告雖仍再明白表示不想告知，

被告乙○○仍以主管身分要求原告，甚且，於原告被迫當眾

說明時，在旁以嘲笑態度稱「那你們（指晚班同事）要看我

扮女裝的樣子嗎？」。原告被迫於108年6月14日、17日兩度

公開揭露自身雙性隱私後，被告柯達公司竟仍於108年6月18

日基於原告性別身分，違法解僱原告，要求原告自行離職，

原告當下雖拒絕簽署自願離職單，仍被迫離開，嗣原告於10

8年6月20日再次前往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欲服勞務，被告吳

彦輝仍要求原告自行離職，且表示不會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

書，一再逼迫原告自行辭職，原告迫於無奈，為表達確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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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離職之意思，只好先行請假，並當場填寫108年6月19日病

假、108年6月21日至22日事假之請假單，詎被告柯達公司對

原告提出假單一事完全不予理睬及回應，且於108年6月29日

擅自將原告勞工保險退保，亦未再給付原告薪資。原告就本

案同一事實提起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動

局性別工作平等會作成審定書（下稱系爭審定書），認定被

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

項、第13條第2項規定在案，雖被告柯達公司提起訴願，惟

其訴願已遭駁回確定。

　㈡被告柯達公司於系爭審定書就其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

定已自承係因認為原告性別填載不實，方要求原告離職。則

被告柯達公司所謂因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曠職

而解僱云云，即係被告柯達公司臨訟編織之不實陳述，顯非

合法。

　㈢被告甲○○、乙○○明顯表現出對原告雙性身分之歧視，強

迫原告於諸多同事面前自揭雙性隱私，被告乙○○甚至以輕

佻、嘲弄之態度在旁稱「那你們（即其他同事）要看我扮女

裝的樣子嗎」等語，已令原告陷入敵意性、冒犯性之工作環

境，並嚴重損害原告之人格尊嚴，其行為已成立性平法第12

條第1項規定之敵意環境性騷擾，此亦經系爭審定書明確認

定在案；且被告甲○○、乙○○對原告為前揭性騷擾行為過

程中，原告已屢次表達不願意說、不舒服等訊息，然被告柯

達公司從未正視該問題，亦未處理，甚至原告因一再被迫公

開說明雙性隱私，於108年6月18日明顯表現出心情低落情形

時，被告柯達公司仍未為任何處理，甚至還於當日以原告性

別身分為由而違法解雇原告，更強迫原告自行離職，顯見被

告柯達公司已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之雇主義務。是

被告甲○○、乙○○身為被告柯達公司主管，竟假借其職務

權力，對原告性騷擾，而被告柯達公司事後漠視不理等作

為，業已分別違反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

並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等非財產損害，原告自得依性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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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條第1項本文、第28條、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

乙○○及被告柯達公司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損害50萬元。

　㈣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解雇原告，違反

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業經系爭審定書認定在案，自不

生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效力，兩造間勞動關係迄今仍存

在，且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尚至被告柯達公司欲提供勞務，

卻遭被告甲○○以經理身分拒絕，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受領勞

務已有遲延，則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

務，並得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勞務報酬；而原告自108年6

月11日到職，以每月薪資29,000計算，原告108年6月薪資為

19,333元（計算式：29,000÷30×20＝19,333），加計108年7

月薪資29,000元，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薪資合計為4萬

8,333元，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1日，依勞工請

假規則第4條第3項規定病假工資折半發給，則病假1日應扣

薪483元（計算式：29,000÷30×1÷2＝483），再扣除原告於1

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2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

定事假不給工資，則事假2日應再扣薪1,933元（計算式：2

9,000÷30×2＝1,933），復扣除108年6月勞工保險自付額377

元，原告仍得受領45,540元（計算式：48,000－000－0,933

－377＝45,540元），被告柯達公司前已給付原告薪資1740

元，自應再補給付原告薪資差額34,800元(計算式：45,540

－10,740＝34,800）。另依108年5月17日起生效之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柯達公司應於108年6月、7月分別為

原告提繳退休金1,200元（計算式：20,008×6%＝1,200）、

1,818元(計算式：30,300×6%＝1,818），合計3,018元（計

算式：1，200＋1,818＝3,018），然被告迄今僅於108年6月

為原告提繳1,151元，尚不足1,867元（計算式：3,018－1,1

51＝1,867），被告柯達公司自應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

工退休金專戶。

　㈤爰依性平法第11條、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29條、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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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條第1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兩造勞動契

約，提起本訴。並聲明：

　⒈被告柯達公司、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5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⒉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柯達公司應提繳1,867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

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柯達公司部分：

　　原告自108年6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

班櫃檯，每月薪資29,000元，任職期間主管為被告甲○○與

乙○○。詎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連續無故曠職

3日，被告柯達公司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

第1項第6款規定及被告柯達公司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

約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又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人事資

料卡上之性別欄填寫其為「女」，惟原告雖以女性身分生

活，然並無變性，就身體構造上仍屬男性，且身分證上性別

欄亦係載「男性」（身份證字號之開頭為「1」），故原告

於人事資料卡性別欄上本就應填載為「男」而非「女」，原

告明知如此，卻仍然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填寫「女」，實

難謂原告無欺瞞之情，則依該人事資料卡約定事項第2點約

定「以上所填資料，本人願意接受調查，如有虛假，本人無

條件接受免職處分」，原告本就應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然

卻提起本件訴訟，足見原告心態顯有可議之處。另原告實際

上班期間僅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7日共計17天，本

可領取薪資16,433元，惟因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扣薪48

3元，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及108年6月24日、25

日、27日無故曠職合計扣薪4,833元，再扣除17日勞保費377

元，可領取薪資10,740元，被告柯達公司已為支付，並無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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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原告任何薪資，原告既自108年6月24日起未再至被告柯達

公司上班，請求未上班之勞務對價即請求薪資計算至108年7

月31日止之薪資，實無理由。至於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部

分，原告上班期間雖計算至108年6月27日，然因被告柯達公

司晚2天退保，故勞工退休金之期間計算自108年6月11日起

至108年6月29日止，該部分被告已給付1,151元，則原告請

求被告應將勞工退休金補繳至108年7月31日止，亦屬無由，

不應准許。

  ㈡被告甲○○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是原告的直屬主管，我的職稱是經理，我是面試原告的

人，報到時，原告向我表示性別欄不知道如何填寫，並告知

是雙性徵之事，我告訴原告說我會跟長官報告，但因為當天

要去開會，就跟原告說開會完再處理，等我開會完之後發現

原告已經將資料卡填寫完畢。事後我有將這件事情告訴被告

乙○○；於108年6月14日，我與原告、被告乙○○在討論此

事，我們有向原告表示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真的，原告說如

果不相信他，他自己會向同事說明，並說如果其他同事反應

不好，原告會自己離職。在6月14日當天原告就有向同事說

他是雙性徵的事情，在6月17日又向另一班的同事說明此

事。於6月18日下午，我跟原告說公司要誠實的員工，如果

資料填寫不實，公司可能不予任用。隔天，原告就沒有來上

班了。之後，原告有用電話先請假，在6月20日當天原告有

來公司直接請假，那時，我沒有要原告離職，只有叫他請

假。原告6月21、22日均有請假，但23日以後就沒有向公司

請假，也沒有來公司，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原告不要

來上班。

  ㈢被告乙○○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的職稱是主任，我在6月17日有找原告及晚班人員來討

論，我沒有嘲笑原告的意思，我只是想到之前公司尾牙表演

曾經男扮女裝，就說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我有針對資

料卡性別不符的事情詢問原告，但並沒有態度惡劣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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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卷第301-303、326頁，並依卷內事證

略作文字調整）

　㈠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

櫃檯人員，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

000元。

　㈡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時，被告甲○○

（職稱為經理）及被告乙○○（職稱為主任）均為原告之主

管。

　㈢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填寫人事資料卡時，將自己是雙性

徵，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平日亦均

以女性身分生活的情形告知被告甲○○，被告甲○○又於10

8年6月11日至13日間，將前揭原告上開情形告知被告乙○

○。

　㈣108年6月14日，被告甲○○、乙○○因原告性別身分之事約

談原告，之後原告即於同日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櫃檯

同事說明自身雙性徵事宜。於原告向早班櫃檯同事說明時，

被告甲○○、乙○○均在場。

　㈤108年6月17日，被告乙○○召集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

晚班櫃檯人員，由原告向晚班櫃檯同事再次說明自身雙性徵

之事，斯時被告乙○○全程在場，並曾向在場人士說出「那

你們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

　㈥108年6月18日，被告甲○○、乙○○約談原告，稱原告於人

事資料卡填寫「女性」係屬不實填載。當日即為原告於被告

柯達公司敦南店最後工作日。

　㈦原告以本案同一事實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被告柯達公司

違反性平法，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查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

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成立並為裁罰處分。

前揭裁罰處分已因被告柯達公司訴願遭駁回而告確定。

　㈧如本件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勞動契約仍存在，則計算至10

8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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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以職權對其為敵意環境之性騷

擾，被告柯達公司卻未為補救或糾正之積極行為，反違法解

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否認，

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

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

13條第2項之規定。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

理由。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

終止，終止事由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

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

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

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

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

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

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

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性騷擾防治法

施行細則第2條則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

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

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又按受僱者於執行職務

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即為性騷

擾，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

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

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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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應徵櫃檯

人員，填寫人事資料時因雙性徵之事，且自身性別認同與身

分證上不一致，因而詢問被告甲○○應如何填寫性別欄位，

被告甲○○未具體答覆，原告因而依其性別認同填寫為女

性；嗣被告甲○○、乙○○分別於108年6月14日、17日要求

原告向同事揭示其雙性徵之事，並表示如有同事不能接受，

原告即需離職，原告迫於情勢而依照指示為之；而被告乙○

○於原告108年6月17日告知同事上情時，當場戲稱「那你們

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情，有原告之人事資料卡、身

分證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173-177頁），而被告甲○

○、乙○○對於原告於報到時確有詢問因雙性徵之事而不知

如何填寫性別欄，及原告確有於108年6月14日、17日分別向

同事揭示雙性徵之事；被告乙○○於108年6月17日亦有當場

向原告在內之員工稱「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等節復未

爭執（見卷第182-183頁），堪認原告前揭主張，尚非無

據，應屬可信。被告甲○○、乙○○雖否認有以勞動契約之

存續為條件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然查，原告為

雙性徵之事極為隱私，衡情自不會主動告知他人，況原告於

108年6月11日始到職，實無可能出於自願於工作場合公開向

多數同事陳述其雙性徵之隱私，是被告甲○○、林哲良前揭

抗辯，難認合於常情；佐以被告甲○○、乙○○為前開行為

後，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亦經該局性別工作平等

會認定被告甲○○、乙○○確有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

之事，此有系爭審定書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37-46頁），益

證原告之主張洵堪採信，應屬實在。本件原告係應徵飯店之

櫃檯人員，其職務之需求與性別無涉，原告之性別為何亦與

其工作能力無關，被告甲○○、乙○○此舉無異將原告揭露

自身性別之事作為勞務存續之交換條件，顯已違背原告之意

願，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

之性騷擾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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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按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性平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本件事發之

後，被告柯達公司並未採取何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於

任職時填寫之人事卡資料之性別欄填載「女」，與原告身分

證之性別不符，而認原告有填寫不實之情形應予免職，此有

原告提出其與被告甲○○於108年月18日、20日之對話錄音

光碟暨譯文1份為憑，觀諸渠等之對話內容：「（108年6月1

8日）原告：為什麼要我走？被告吳：因為您一開始未正確

告知您的性別。原告：嗯？但我有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啊。在

填資料的時候，我不是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嗎。嗯？被告吳：

你在面試的時候，未正確告知。...原告：我的性別現在是

女生阿。被告吳：請依你身分證上...上的性別告知。（108

年6月20日）原告：嗯，那你有叫我離職嗎？你在...呃，6

月18日的下午3點有沒有請我離職？被告吳：因為您人事資

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公司不予任用。」（見卷第

253-254頁），由原告與被告甲○○之上開對話內容可知，

當原告詢問為何要其離職時，被告甲○○答稱「因為您人事

資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足證被告柯達公司確係

因原告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勾選「女」，而認其為不實之

陳述，要求原告離職。然性別可區分為生理性別、性別表現

及性別認同等不同面向，生理性別固指個人與生俱來之身體

狀態，然性別認同則不論生理性別為何，為個人自身之性別

認同；本件原告具有雙性徵，雖其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

但其性別認同為女性，則其於填寫人事資料卡時，依其自身

之性別認同勾選女性，並無虛假、不實之情事，況其於到職

時亦已誠實告知主管即被告甲○○其雙性徵之事，益證其並

無欺瞞被告柯達公司之情，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原告陷於前

開敵意性之工作環境、原告之人格尊嚴遭侵犯後，不僅未採

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之

事由命原告自行離職，其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

定，堪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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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12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3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7

條第1項、第29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乙○○

確有對原告為前開性擾擾之行為，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後亦

未採取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乙節，業如前述，則依前開法

條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甲○○、乙○○對原告應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

　⒉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本院審酌本案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原告27歲，學

歷為大學畢業（見卷第173頁）；而被告柯達飯店資本額達1

億5千萬元、被告乙○○108年度之收入為421,632元、甲○

○則為784,150元，此有被告柯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事資料查詢服務1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

在卷可憑（見卷57頁及限閱卷內財產資料），兩造之資力相

差懸殊；且本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與身分證所載不同即遭被

告甲○○、乙○○以勞動關係之存續為條件要求揭示極度隱

私之事，甚且於同事面前以戲謔之口吻訕笑原告，而被告柯

達公司身為原告之雇主，不僅未提供友善職場環境，事後更

指摘原告虛偽填寫人事資料卡而命其離職，應認本件被告加

害情節可謂不輕，原告亦因本案之性騷擾事件，精神上確實

受有相當痛苦，然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50萬元，尚屬過高，

應核減為20萬元為適當。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

萬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

止事由為何？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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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僱原告，被告柯達公司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

規定，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柯達

公司否認，抗辯稱原告於108年6月24日至27日連續曠職3

日，被告柯達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工作規則第

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予以解僱云云。查：

　⒈按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

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於108年6月18日以原告填寫

人事資料卡不實為由，要求原告離職，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

為女性而於人事資料卡勾選「女」，並無虛偽填載之情事乙

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原告與被告甲○○之對話紀錄

譯文附卷可稽（見卷第254頁），足認被告柯達公司指稱原

告不實填寫人事資料卡云云，不足採信。而被告甲○○於前

開譯文中係向原告表明「公司不予任用」，足見被告柯達公

司已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雖因不願接受

而於108年6月19日、21日、22日請假，然亦無從撼動被告柯

達公司前開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柯達公司既已於108

年6月18日即拒絕原告提出勞務，自無從認原告於6月24日後

未到職屬曠職，是被告抗辯本件因原告連續曠職3日予以解

僱，顯屬臨訟卸責之詞，顯無理由。本件原告因性別認同及

雙性徵而於人事資料卡填載為女性，被告柯達公司卻因該填

載與原告身分證不符即予解僱，其所為顯係對原告之性傾向

為差別待遇，而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

項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之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兩造間

勞動契約繼續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

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

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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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

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

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

7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業經審

認如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則依前揭不爭執事

項，倘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對於原告至108年7月31日止，

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

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乙節，兩造均未爭

執，是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34,800元及補提繳1,867

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依勞動

契約、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

付薪資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柯達公司翌日即10

9年3月7日起、被告甲○○自109年3月21日起、被告乙○○

自109年3月10日起（見勞訴卷第111-115頁）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告柯達公司提繳1,

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為被告柯達公司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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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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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葉ＯＯ  


訴訟代理人  許秀雯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孫達  
訴訟代理人  郭登富律師
被      告  吳彥輝  


            林哲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被告甲○○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十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壹仟捌佰陸拾柒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如分別以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壹仟捌佰陸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出生時，同時具有男性、女性之雙性特徵，原告父母雖將原告性別登記為男性，惟原告成長過程中，其性別認同逐漸確定為女性，故原告於大學後即固定以女性身分生活，僅身分證性別欄仍登記為男性。嗣原告於民國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而原告到職填寫人事資料時，因不確定性別欄如何填寫，即將前揭雙性情事告知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經理即被告甲○○，詎被告甲○○知悉上情後，竟偕同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主任即被告乙○○，於108年6月14日要求原告應向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並表示如有同事不接受，原告就必須離職等語，原告聽聞此要求後，雖明確向被告甲○○、乙○○表示不願意，惟被告甲○○、乙○○仍以主管身分一再要求原告必須表明，原告為保住工作，不得不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嗣被告乙○○又於108年6月17日要求原告向晚班同事再次當眾說明前揭雙性事宜，斯時原告雖仍再明白表示不想告知，被告乙○○仍以主管身分要求原告，甚且，於原告被迫當眾說明時，在旁以嘲笑態度稱「那你們（指晚班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原告被迫於108年6月14日、17日兩度公開揭露自身雙性隱私後，被告柯達公司竟仍於108年6月18日基於原告性別身分，違法解僱原告，要求原告自行離職，原告當下雖拒絕簽署自願離職單，仍被迫離開，嗣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再次前往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欲服勞務，被告吳彦輝仍要求原告自行離職，且表示不會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書，一再逼迫原告自行辭職，原告迫於無奈，為表達確實不願離職之意思，只好先行請假，並當場填寫108年6月19日病假、108年6月21日至22日事假之請假單，詎被告柯達公司對原告提出假單一事完全不予理睬及回應，且於108年6月29日擅自將原告勞工保險退保，亦未再給付原告薪資。原告就本案同一事實提起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工作平等會作成審定書（下稱系爭審定書），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在案，雖被告柯達公司提起訴願，惟其訴願已遭駁回確定。
　㈡被告柯達公司於系爭審定書就其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已自承係因認為原告性別填載不實，方要求原告離職。則被告柯達公司所謂因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曠職而解僱云云，即係被告柯達公司臨訟編織之不實陳述，顯非合法。
　㈢被告甲○○、乙○○明顯表現出對原告雙性身分之歧視，強迫原告於諸多同事面前自揭雙性隱私，被告乙○○甚至以輕佻、嘲弄之態度在旁稱「那你們（即其他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已令原告陷入敵意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並嚴重損害原告之人格尊嚴，其行為已成立性平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敵意環境性騷擾，此亦經系爭審定書明確認定在案；且被告甲○○、乙○○對原告為前揭性騷擾行為過程中，原告已屢次表達不願意說、不舒服等訊息，然被告柯達公司從未正視該問題，亦未處理，甚至原告因一再被迫公開說明雙性隱私，於108年6月18日明顯表現出心情低落情形時，被告柯達公司仍未為任何處理，甚至還於當日以原告性別身分為由而違法解雇原告，更強迫原告自行離職，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已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之雇主義務。是被告甲○○、乙○○身為被告柯達公司主管，竟假借其職務權力，對原告性騷擾，而被告柯達公司事後漠視不理等作為，業已分別違反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並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等非財產損害，原告自得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本文、第28條、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乙○○及被告柯達公司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損害50萬元。
　㈣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解雇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業經系爭審定書認定在案，自不生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效力，兩造間勞動關係迄今仍存在，且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尚至被告柯達公司欲提供勞務，卻遭被告甲○○以經理身分拒絕，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受領勞務已有遲延，則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得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勞務報酬；而原告自108年6月11日到職，以每月薪資29,000計算，原告108年6月薪資為19,333元（計算式：29,000÷30×20＝19,333），加計108年7月薪資29,000元，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薪資合計為4萬8,333元，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1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規定病假工資折半發給，則病假1日應扣薪483元（計算式：29,000÷30×1÷2＝483），再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2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事假不給工資，則事假2日應再扣薪1,933元（計算式：29,000÷30×2＝1,933），復扣除108年6月勞工保險自付額377元，原告仍得受領45,540元（計算式：48,000－000－0,933－377＝45,540元），被告柯達公司前已給付原告薪資1740元，自應再補給付原告薪資差額34,800元(計算式：45,540－10,740＝34,800）。另依108年5月17日起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柯達公司應於108年6月、7月分別為原告提繳退休金1,200元（計算式：20,008×6%＝1,200）、1,818元(計算式：30,300×6%＝1,818），合計3,018元（計算式：1，200＋1,818＝3,018），然被告迄今僅於108年6月為原告提繳1,151元，尚不足1,867元（計算式：3,018－1,151＝1,867），被告柯達公司自應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爰依性平法第11條、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2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
　⒈被告柯達公司、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柯達公司應提繳1,867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柯達公司部分：
　　原告自108年6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櫃檯，每月薪資29,000元，任職期間主管為被告甲○○與乙○○。詎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連續無故曠職3日，被告柯達公司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及被告柯達公司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約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又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人事資料卡上之性別欄填寫其為「女」，惟原告雖以女性身分生活，然並無變性，就身體構造上仍屬男性，且身分證上性別欄亦係載「男性」（身份證字號之開頭為「1」），故原告於人事資料卡性別欄上本就應填載為「男」而非「女」，原告明知如此，卻仍然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填寫「女」，實難謂原告無欺瞞之情，則依該人事資料卡約定事項第2點約定「以上所填資料，本人願意接受調查，如有虛假，本人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原告本就應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然卻提起本件訴訟，足見原告心態顯有可議之處。另原告實際上班期間僅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7日共計17天，本可領取薪資16,433元，惟因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扣薪483元，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及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無故曠職合計扣薪4,833元，再扣除17日勞保費377元，可領取薪資10,740元，被告柯達公司已為支付，並無積欠原告任何薪資，原告既自108年6月24日起未再至被告柯達公司上班，請求未上班之勞務對價即請求薪資計算至108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實無理由。至於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上班期間雖計算至108年6月27日，然因被告柯達公司晚2天退保，故勞工退休金之期間計算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9日止，該部分被告已給付1,151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將勞工退休金補繳至108年7月31日止，亦屬無由，不應准許。
  ㈡被告甲○○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是原告的直屬主管，我的職稱是經理，我是面試原告的人，報到時，原告向我表示性別欄不知道如何填寫，並告知是雙性徵之事，我告訴原告說我會跟長官報告，但因為當天要去開會，就跟原告說開會完再處理，等我開會完之後發現原告已經將資料卡填寫完畢。事後我有將這件事情告訴被告乙○○；於108年6月14日，我與原告、被告乙○○在討論此事，我們有向原告表示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真的，原告說如果不相信他，他自己會向同事說明，並說如果其他同事反應不好，原告會自己離職。在6月14日當天原告就有向同事說他是雙性徵的事情，在6月17日又向另一班的同事說明此事。於6月18日下午，我跟原告說公司要誠實的員工，如果資料填寫不實，公司可能不予任用。隔天，原告就沒有來上班了。之後，原告有用電話先請假，在6月20日當天原告有來公司直接請假，那時，我沒有要原告離職，只有叫他請假。原告6月21、22日均有請假，但23日以後就沒有向公司請假，也沒有來公司，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原告不要來上班。
  ㈢被告乙○○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的職稱是主任，我在6月17日有找原告及晚班人員來討論，我沒有嘲笑原告的意思，我只是想到之前公司尾牙表演曾經男扮女裝，就說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我有針對資料卡性別不符的事情詢問原告，但並沒有態度惡劣等語。
  ㈣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卷第301-303、326頁，並依卷內事證略作文字調整）
　㈠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櫃檯人員，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
　㈡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時，被告甲○○（職稱為經理）及被告乙○○（職稱為主任）均為原告之主管。
　㈢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填寫人事資料卡時，將自己是雙性徵，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平日亦均以女性身分生活的情形告知被告甲○○，被告甲○○又於108年6月11日至13日間，將前揭原告上開情形告知被告乙○○。
　㈣108年6月14日，被告甲○○、乙○○因原告性別身分之事約談原告，之後原告即於同日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櫃檯同事說明自身雙性徵事宜。於原告向早班櫃檯同事說明時，被告甲○○、乙○○均在場。
　㈤108年6月17日，被告乙○○召集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晚班櫃檯人員，由原告向晚班櫃檯同事再次說明自身雙性徵之事，斯時被告乙○○全程在場，並曾向在場人士說出「那你們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
　㈥108年6月18日，被告甲○○、乙○○約談原告，稱原告於人事資料卡填寫「女性」係屬不實填載。當日即為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最後工作日。
　㈦原告以本案同一事實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平法，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查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成立並為裁罰處分。前揭裁罰處分已因被告柯達公司訴願遭駁回而告確定。
　㈧如本件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勞動契約仍存在，則計算至108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以職權對其為敵意環境之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卻未為補救或糾正之積極行為，反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止事由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則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又按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即為性騷擾，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應徵櫃檯人員，填寫人事資料時因雙性徵之事，且自身性別認同與身分證上不一致，因而詢問被告甲○○應如何填寫性別欄位，被告甲○○未具體答覆，原告因而依其性別認同填寫為女性；嗣被告甲○○、乙○○分別於108年6月14日、17日要求原告向同事揭示其雙性徵之事，並表示如有同事不能接受，原告即需離職，原告迫於情勢而依照指示為之；而被告乙○○於原告108年6月17日告知同事上情時，當場戲稱「那你們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情，有原告之人事資料卡、身分證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173-177頁），而被告甲○○、乙○○對於原告於報到時確有詢問因雙性徵之事而不知如何填寫性別欄，及原告確有於108年6月14日、17日分別向同事揭示雙性徵之事；被告乙○○於108年6月17日亦有當場向原告在內之員工稱「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等節復未爭執（見卷第182-183頁），堪認原告前揭主張，尚非無據，應屬可信。被告甲○○、乙○○雖否認有以勞動契約之存續為條件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然查，原告為雙性徵之事極為隱私，衡情自不會主動告知他人，況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始到職，實無可能出於自願於工作場合公開向多數同事陳述其雙性徵之隱私，是被告甲○○、林哲良前揭抗辯，難認合於常情；佐以被告甲○○、乙○○為前開行為後，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亦經該局性別工作平等會認定被告甲○○、乙○○確有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此有系爭審定書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37-46頁），益證原告之主張洵堪採信，應屬實在。本件原告係應徵飯店之櫃檯人員，其職務之需求與性別無涉，原告之性別為何亦與其工作能力無關，被告甲○○、乙○○此舉無異將原告揭露自身性別之事作為勞務存續之交換條件，顯已違背原告之意願，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性騷擾無疑。
　⒊按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性平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本件事發之後，被告柯達公司並未採取何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於任職時填寫之人事卡資料之性別欄填載「女」，與原告身分證之性別不符，而認原告有填寫不實之情形應予免職，此有原告提出其與被告甲○○於108年月18日、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1份為憑，觀諸渠等之對話內容：「（108年6月18日）原告：為什麼要我走？被告吳：因為您一開始未正確告知您的性別。原告：嗯？但我有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啊。在填資料的時候，我不是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嗎。嗯？被告吳：你在面試的時候，未正確告知。...原告：我的性別現在是女生阿。被告吳：請依你身分證上...上的性別告知。（108年6月20日）原告：嗯，那你有叫我離職嗎？你在...呃，6月18日的下午3點有沒有請我離職？被告吳：因為您人事資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公司不予任用。」（見卷第253-254頁），由原告與被告甲○○之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當原告詢問為何要其離職時，被告甲○○答稱「因為您人事資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足證被告柯達公司確係因原告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勾選「女」，而認其為不實之陳述，要求原告離職。然性別可區分為生理性別、性別表現及性別認同等不同面向，生理性別固指個人與生俱來之身體狀態，然性別認同則不論生理性別為何，為個人自身之性別認同；本件原告具有雙性徵，雖其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其性別認同為女性，則其於填寫人事資料卡時，依其自身之性別認同勾選女性，並無虛假、不實之情事，況其於到職時亦已誠實告知主管即被告甲○○其雙性徵之事，益證其並無欺瞞被告柯達公司之情，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原告陷於前開敵意性之工作環境、原告之人格尊嚴遭侵犯後，不僅未採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之事由命原告自行離職，其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12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3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乙○○確有對原告為前開性擾擾之行為，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後亦未採取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乙節，業如前述，則依前開法條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甲○○、乙○○對原告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⒉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本院審酌本案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原告27歲，學歷為大學畢業（見卷第173頁）；而被告柯達飯店資本額達1億5千萬元、被告乙○○108年度之收入為421,632元、甲○○則為784,150元，此有被告柯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事資料查詢服務1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憑（見卷57頁及限閱卷內財產資料），兩造之資力相差懸殊；且本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與身分證所載不同即遭被告甲○○、乙○○以勞動關係之存續為條件要求揭示極度隱私之事，甚且於同事面前以戲謔之口吻訕笑原告，而被告柯達公司身為原告之雇主，不僅未提供友善職場環境，事後更指摘原告虛偽填寫人事資料卡而命其離職，應認本件被告加害情節可謂不輕，原告亦因本案之性騷擾事件，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痛苦，然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為適當。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止事由為何？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違法解僱原告，被告柯達公司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柯達公司否認，抗辯稱原告於108年6月24日至27日連續曠職3日，被告柯達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予以解僱云云。查：
　⒈按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於108年6月18日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為由，要求原告離職，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為女性而於人事資料卡勾選「女」，並無虛偽填載之情事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原告與被告甲○○之對話紀錄譯文附卷可稽（見卷第254頁），足認被告柯達公司指稱原告不實填寫人事資料卡云云，不足採信。而被告甲○○於前開譯文中係向原告表明「公司不予任用」，足見被告柯達公司已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雖因不願接受而於108年6月19日、21日、22日請假，然亦無從撼動被告柯達公司前開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柯達公司既已於108年6月18日即拒絕原告提出勞務，自無從認原告於6月24日後未到職屬曠職，是被告抗辯本件因原告連續曠職3日予以解僱，顯屬臨訟卸責之詞，顯無理由。本件原告因性別認同及雙性徵而於人事資料卡填載為女性，被告柯達公司卻因該填載與原告身分證不符即予解僱，其所為顯係對原告之性傾向為差別待遇，而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之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業經審認如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則依前揭不爭執事項，倘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對於原告至108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乙節，兩造均未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34,800元及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依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薪資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柯達公司翌日即109年3月7日起、被告甲○○自109年3月21日起、被告乙○○自109年3月10日起（見勞訴卷第111-1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告柯達公司提繳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為被告柯達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葉ＯＯ  

訴訟代理人  許秀雯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孫達  
訴訟代理人  郭登富律師
被      告  吳彥輝  

            林哲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
限公司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被告甲○○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
二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十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
，及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壹仟捌佰陸拾柒元至
原告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甲○○
、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
司如分別以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壹仟捌佰陸拾柒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出生時，同時具有男性、女性之雙性特徵，原告父母
    雖將原告性別登記為男性，惟原告成長過程中，其性別認同
    逐漸確定為女性，故原告於大學後即固定以女性身分生活，
    僅身分證性別欄仍登記為男性。嗣原告於民國108年6月11日
    至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柯達公司）敦南
    店擔任櫃檯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9,000元，另
    有全勤獎金1,000元。而原告到職填寫人事資料時，因不確
    定性別欄如何填寫，即將前揭雙性情事告知時任被告柯達公
    司敦南店經理即被告甲○○，詎被告甲○○知悉上情後，竟偕同
    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主任即被告乙○○，於108年6月14日
    要求原告應向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並表示如有同事不接
    受，原告就必須離職等語，原告聽聞此要求後，雖明確向被
    告甲○○、乙○○表示不願意，惟被告甲○○、乙○○仍以主管身分
    一再要求原告必須表明，原告為保住工作，不得不向被告柯
    達公司敦南店早班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嗣被告乙○○又於
    108年6月17日要求原告向晚班同事再次當眾說明前揭雙性事
    宜，斯時原告雖仍再明白表示不想告知，被告乙○○仍以主管
    身分要求原告，甚且，於原告被迫當眾說明時，在旁以嘲笑
    態度稱「那你們（指晚班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
    。原告被迫於108年6月14日、17日兩度公開揭露自身雙性隱
    私後，被告柯達公司竟仍於108年6月18日基於原告性別身分
    ，違法解僱原告，要求原告自行離職，原告當下雖拒絕簽署
    自願離職單，仍被迫離開，嗣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再次前往
    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欲服勞務，被告吳彦輝仍要求原告自行
    離職，且表示不會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書，一再逼迫原告自
    行辭職，原告迫於無奈，為表達確實不願離職之意思，只好
    先行請假，並當場填寫108年6月19日病假、108年6月21日至
    22日事假之請假單，詎被告柯達公司對原告提出假單一事完
    全不予理睬及回應，且於108年6月29日擅自將原告勞工保險
    退保，亦未再給付原告薪資。原告就本案同一事實提起性別
    工作平等法之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工作平等會作
    成審定書（下稱系爭審定書），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別
    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
    在案，雖被告柯達公司提起訴願，惟其訴願已遭駁回確定。
　㈡被告柯達公司於系爭審定書就其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已自承係因認為原告性別填載不實，方要求原告離職。則被
    告柯達公司所謂因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曠職而
    解僱云云，即係被告柯達公司臨訟編織之不實陳述，顯非合
    法。
　㈢被告甲○○、乙○○明顯表現出對原告雙性身分之歧視，強迫原
    告於諸多同事面前自揭雙性隱私，被告乙○○甚至以輕佻、嘲
    弄之態度在旁稱「那你們（即其他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
    子嗎」等語，已令原告陷入敵意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並
    嚴重損害原告之人格尊嚴，其行為已成立性平法第12條第1
    項規定之敵意環境性騷擾，此亦經系爭審定書明確認定在案
    ；且被告甲○○、乙○○對原告為前揭性騷擾行為過程中，原告
    已屢次表達不願意說、不舒服等訊息，然被告柯達公司從未
    正視該問題，亦未處理，甚至原告因一再被迫公開說明雙性
    隱私，於108年6月18日明顯表現出心情低落情形時，被告柯
    達公司仍未為任何處理，甚至還於當日以原告性別身分為由
    而違法解雇原告，更強迫原告自行離職，顯見被告柯達公司
    已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之雇主義務。是被告甲○○、
    乙○○身為被告柯達公司主管，竟假借其職務權力，對原告性
    騷擾，而被告柯達公司事後漠視不理等作為，業已分別違反
    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並已造成原告精神
    痛苦等非財產損害，原告自得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本文、
    第28條、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乙○○及被告柯達公司
    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損害50萬元。
　㈣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解雇原告，違反
    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業經系爭審定書認定在案，自不
    生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效力，兩造間勞動關係迄今仍存在
    ，且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尚至被告柯達公司欲提供勞務，卻
    遭被告甲○○以經理身分拒絕，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受領勞務已
    有遲延，則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並得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勞務報酬；而原告自108年6月11
    日到職，以每月薪資29,000計算，原告108年6月薪資為19,3
    33元（計算式：29,000÷30×20＝19,333），加計108年7月薪
    資29,000元，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薪資合計為4萬8,333
    元，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1日，依勞工請假規
    則第4條第3項規定病假工資折半發給，則病假1日應扣薪483
    元（計算式：29,000÷30×1÷2＝483），再扣除原告於108年6
    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2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事假
    不給工資，則事假2日應再扣薪1,933元（計算式：29,000÷3
    0×2＝1,933），復扣除108年6月勞工保險自付額377元，原告
    仍得受領45,540元（計算式：48,000－000－0,933－377＝45,54
    0元），被告柯達公司前已給付原告薪資1740元，自應再補
    給付原告薪資差額34,800元(計算式：45,540－10,740＝34,80
    0）。另依108年5月17日起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
    ，被告柯達公司應於108年6月、7月分別為原告提繳退休金1
    ,200元（計算式：20,008×6%＝1,200）、1,818元(計算式：3
    0,300×6%＝1,818），合計3,018元（計算式：1，200＋1,818＝
    3,018），然被告迄今僅於108年6月為原告提繳1,151元，尚
    不足1,867元（計算式：3,018－1,151＝1,867），被告柯達公
    司自應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爰依性平法第11條、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29條、勞工退
    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
    1條第1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兩造勞動契約
    ，提起本訴。並聲明：
　⒈被告柯達公司、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⒉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柯達公司應提繳1,867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柯達公司部分：
　　原告自108年6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
    班櫃檯，每月薪資29,000元，任職期間主管為被告甲○○與乙
    ○○。詎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連續無故曠職3日
    ，被告柯達公司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6款規定及被告柯達公司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約
    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又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人事資料
    卡上之性別欄填寫其為「女」，惟原告雖以女性身分生活，
    然並無變性，就身體構造上仍屬男性，且身分證上性別欄亦
    係載「男性」（身份證字號之開頭為「1」），故原告於人
    事資料卡性別欄上本就應填載為「男」而非「女」，原告明
    知如此，卻仍然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填寫「女」，實難謂
    原告無欺瞞之情，則依該人事資料卡約定事項第2點約定「
    以上所填資料，本人願意接受調查，如有虛假，本人無條件
    接受免職處分」，原告本就應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然卻提
    起本件訴訟，足見原告心態顯有可議之處。另原告實際上班
    期間僅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7日共計17天，本可領
    取薪資16,433元，惟因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扣薪483元
    ，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及108年6月24日、25日、27
    日無故曠職合計扣薪4,833元，再扣除17日勞保費377元，可
    領取薪資10,740元，被告柯達公司已為支付，並無積欠原告
    任何薪資，原告既自108年6月24日起未再至被告柯達公司上
    班，請求未上班之勞務對價即請求薪資計算至108年7月31日
    止之薪資，實無理由。至於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
    上班期間雖計算至108年6月27日，然因被告柯達公司晚2天
    退保，故勞工退休金之期間計算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
    月29日止，該部分被告已給付1,151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
    將勞工退休金補繳至108年7月31日止，亦屬無由，不應准許
    。
  ㈡被告甲○○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是原告的直屬主管，我的職稱是經理，我是面試原告的人
    ，報到時，原告向我表示性別欄不知道如何填寫，並告知是
    雙性徵之事，我告訴原告說我會跟長官報告，但因為當天要
    去開會，就跟原告說開會完再處理，等我開會完之後發現原
    告已經將資料卡填寫完畢。事後我有將這件事情告訴被告乙
    ○○；於108年6月14日，我與原告、被告乙○○在討論此事，我
    們有向原告表示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真的，原告說如果不相
    信他，他自己會向同事說明，並說如果其他同事反應不好，
    原告會自己離職。在6月14日當天原告就有向同事說他是雙
    性徵的事情，在6月17日又向另一班的同事說明此事。於6月
    18日下午，我跟原告說公司要誠實的員工，如果資料填寫不
    實，公司可能不予任用。隔天，原告就沒有來上班了。之後
    ，原告有用電話先請假，在6月20日當天原告有來公司直接
    請假，那時，我沒有要原告離職，只有叫他請假。原告6月2
    1、22日均有請假，但23日以後就沒有向公司請假，也沒有
    來公司，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原告不要來上班。
  ㈢被告乙○○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的職稱是主任，我在6月17日有找原告及晚班人員來討論
    ，我沒有嘲笑原告的意思，我只是想到之前公司尾牙表演曾
    經男扮女裝，就說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我有針對資料
    卡性別不符的事情詢問原告，但並沒有態度惡劣等語。
  ㈣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卷第301-303、326頁，並依卷內事證
    略作文字調整）
　㈠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
    櫃檯人員，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
    000元。
　㈡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時，被告甲○○（職
    稱為經理）及被告乙○○（職稱為主任）均為原告之主管。
　㈢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填寫人事資料卡時，將自己是雙性
    徵，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平日亦均
    以女性身分生活的情形告知被告甲○○，被告甲○○又於108年6
    月11日至13日間，將前揭原告上開情形告知被告乙○○。
　㈣108年6月14日，被告甲○○、乙○○因原告性別身分之事約談原
    告，之後原告即於同日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櫃檯同事
    說明自身雙性徵事宜。於原告向早班櫃檯同事說明時，被告
    甲○○、乙○○均在場。
　㈤108年6月17日，被告乙○○召集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晚
    班櫃檯人員，由原告向晚班櫃檯同事再次說明自身雙性徵之
    事，斯時被告乙○○全程在場，並曾向在場人士說出「那你們
    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
　㈥108年6月18日，被告甲○○、乙○○約談原告，稱原告於人事資
    料卡填寫「女性」係屬不實填載。當日即為原告於被告柯達
    公司敦南店最後工作日。
　㈦原告以本案同一事實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被告柯達公司
    違反性平法，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查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
    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成立並為裁罰處分。
    前揭裁罰處分已因被告柯達公司訴願遭駁回而告確定。
　㈧如本件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勞動契約仍存在，則計算至108
    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
    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以職權對其為敵意環境之性騷擾，
    被告柯達公司卻未為補救或糾正之積極行為，反違法解僱原
    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否認，是本
    件爭點厥為：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
    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
    項之規定。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㈢原
    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止
    事由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
    ；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
    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
    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
    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
    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
    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
    、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
    第2條則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
    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
    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又按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
    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
    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即為性騷擾，性平法第
    12條第1項第1款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
    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
    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
    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
    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應徵櫃檯
    人員，填寫人事資料時因雙性徵之事，且自身性別認同與身
    分證上不一致，因而詢問被告甲○○應如何填寫性別欄位，被
    告甲○○未具體答覆，原告因而依其性別認同填寫為女性；嗣
    被告甲○○、乙○○分別於108年6月14日、17日要求原告向同事
    揭示其雙性徵之事，並表示如有同事不能接受，原告即需離
    職，原告迫於情勢而依照指示為之；而被告乙○○於原告108
    年6月17日告知同事上情時，當場戲稱「那你們要看我扮女
    裝的樣子嗎？」等情，有原告之人事資料卡、身分證影本各
    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173-177頁），而被告甲○○、乙○○對於
    原告於報到時確有詢問因雙性徵之事而不知如何填寫性別欄
    ，及原告確有於108年6月14日、17日分別向同事揭示雙性徵
    之事；被告乙○○於108年6月17日亦有當場向原告在內之員工
    稱「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等節復未爭執（見卷第182-
    183頁），堪認原告前揭主張，尚非無據，應屬可信。被告
    甲○○、乙○○雖否認有以勞動契約之存續為條件要求原告向同
    事說明雙性徵之事；然查，原告為雙性徵之事極為隱私，衡
    情自不會主動告知他人，況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始到職，實
    無可能出於自願於工作場合公開向多數同事陳述其雙性徵之
    隱私，是被告甲○○、林哲良前揭抗辯，難認合於常情；佐以
    被告甲○○、乙○○為前開行為後，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
    訴，亦經該局性別工作平等會認定被告甲○○、乙○○確有要求
    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此有系爭審定書1份在卷可憑
    （見卷第37-46頁），益證原告之主張洵堪採信，應屬實在
    。本件原告係應徵飯店之櫃檯人員，其職務之需求與性別無
    涉，原告之性別為何亦與其工作能力無關，被告甲○○、乙○○
    此舉無異將原告揭露自身性別之事作為勞務存續之交換條件
    ，顯已違背原告之意願，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平
    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性騷擾無疑。
　⒊按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性平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本件事發之
    後，被告柯達公司並未採取何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於
    任職時填寫之人事卡資料之性別欄填載「女」，與原告身分
    證之性別不符，而認原告有填寫不實之情形應予免職，此有
    原告提出其與被告甲○○於108年月18日、20日之對話錄音光
    碟暨譯文1份為憑，觀諸渠等之對話內容：「（108年6月18
    日）原告：為什麼要我走？被告吳：因為您一開始未正確告
    知您的性別。原告：嗯？但我有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啊。在填
    資料的時候，我不是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嗎。嗯？被告吳：你
    在面試的時候，未正確告知。...原告：我的性別現在是女
    生阿。被告吳：請依你身分證上...上的性別告知。（108年
    6月20日）原告：嗯，那你有叫我離職嗎？你在...呃，6月1
    8日的下午3點有沒有請我離職？被告吳：因為您人事資料卡
    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公司不予任用。」（見卷第253-
    254頁），由原告與被告甲○○之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當原告
    詢問為何要其離職時，被告甲○○答稱「因為您人事資料卡填
    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足證被告柯達公司確係因原告於
    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勾選「女」，而認其為不實之陳述，要
    求原告離職。然性別可區分為生理性別、性別表現及性別認
    同等不同面向，生理性別固指個人與生俱來之身體狀態，然
    性別認同則不論生理性別為何，為個人自身之性別認同；本
    件原告具有雙性徵，雖其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其性別
    認同為女性，則其於填寫人事資料卡時，依其自身之性別認
    同勾選女性，並無虛假、不實之情事，況其於到職時亦已誠
    實告知主管即被告甲○○其雙性徵之事，益證其並無欺瞞被告
    柯達公司之情，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原告陷於前開敵意性之
    工作環境、原告之人格尊嚴遭侵犯後，不僅未採取有效之糾
    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之事由命原告
    自行離職，其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堪以認
    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12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3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7
    條第1項、第29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乙○○確有
    對原告為前開性擾擾之行為，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後亦未採
    取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乙節，業如前述，則依前開法條之
    規定，被告柯達公司、甲○○、乙○○對原告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
　⒉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本院審酌本案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原告27歲，學
    歷為大學畢業（見卷第173頁）；而被告柯達飯店資本額達1
    億5千萬元、被告乙○○108年度之收入為421,632元、甲○○則
    為784,150元，此有被告柯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事資
    料查詢服務1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
    可憑（見卷57頁及限閱卷內財產資料），兩造之資力相差懸
    殊；且本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與身分證所載不同即遭被告甲
    ○○、乙○○以勞動關係之存續為條件要求揭示極度隱私之事，
    甚且於同事面前以戲謔之口吻訕笑原告，而被告柯達公司身
    為原告之雇主，不僅未提供友善職場環境，事後更指摘原告
    虛偽填寫人事資料卡而命其離職，應認本件被告加害情節可
    謂不輕，原告亦因本案之性騷擾事件，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
    痛苦，然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
    20萬元為適當。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
    止事由為何？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違
    法解僱原告，被告柯達公司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
    規定，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柯達
    公司否認，抗辯稱原告於108年6月24日至27日連續曠職3日
    ，被告柯達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工作規則第14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予以解僱云云。查：
　⒈按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
    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於108年6月18日以原告填寫人
    事資料卡不實為由，要求原告離職，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為
    女性而於人事資料卡勾選「女」，並無虛偽填載之情事乙節
    ，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原告與被告甲○○之對話紀錄譯文
    附卷可稽（見卷第254頁），足認被告柯達公司指稱原告不
    實填寫人事資料卡云云，不足採信。而被告甲○○於前開譯文
    中係向原告表明「公司不予任用」，足見被告柯達公司已向
    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雖因不願接受而於10
    8年6月19日、21日、22日請假，然亦無從撼動被告柯達公司
    前開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柯達公司既已於108年6月18
    日即拒絕原告提出勞務，自無從認原告於6月24日後未到職
    屬曠職，是被告抗辯本件因原告連續曠職3日予以解僱，顯
    屬臨訟卸責之詞，顯無理由。本件原告因性別認同及雙性徵
    而於人事資料卡填載為女性，被告柯達公司卻因該填載與原
    告身分證不符即予解僱，其所為顯係對原告之性傾向為差別
    待遇，而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項之規
    定，被告柯達公司之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兩造間勞動契
    約繼續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
    ，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
    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
    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
    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
    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
    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業經審認
    如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則依前揭不爭執事項，
    倘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對於原告至108年7月31日止，被告
    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
    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乙節，兩造均未爭執，
    是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34,800元及補提繳1,867元至
    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依勞動契約
    、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薪
    資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柯達公司翌日即109年3
    月7日起、被告甲○○自109年3月21日起、被告乙○○自109年3
    月10日起（見勞訴卷第111-1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告柯達公司提繳1,867元至原
    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
    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為被告柯達公司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78號
原      告  葉ＯＯ  

訴訟代理人  許秀雯律師
            謝孟釗律師
被      告  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柯孫達  
訴訟代理人  郭登富律師
被      告  吳彥輝  

            林哲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9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被告甲○○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被告乙○○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十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０九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壹仟捌佰陸拾柒元至原告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內。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甲○○、乙○○如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如分別以新臺幣參萬肆仟捌佰元、壹仟捌佰陸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原告出生時，同時具有男性、女性之雙性特徵，原告父母雖將原告性別登記為男性，惟原告成長過程中，其性別認同逐漸確定為女性，故原告於大學後即固定以女性身分生活，僅身分證性別欄仍登記為男性。嗣原告於民國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而原告到職填寫人事資料時，因不確定性別欄如何填寫，即將前揭雙性情事告知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經理即被告甲○○，詎被告甲○○知悉上情後，竟偕同時任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主任即被告乙○○，於108年6月14日要求原告應向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並表示如有同事不接受，原告就必須離職等語，原告聽聞此要求後，雖明確向被告甲○○、乙○○表示不願意，惟被告甲○○、乙○○仍以主管身分一再要求原告必須表明，原告為保住工作，不得不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同事說明前揭雙性事宜；嗣被告乙○○又於108年6月17日要求原告向晚班同事再次當眾說明前揭雙性事宜，斯時原告雖仍再明白表示不想告知，被告乙○○仍以主管身分要求原告，甚且，於原告被迫當眾說明時，在旁以嘲笑態度稱「那你們（指晚班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原告被迫於108年6月14日、17日兩度公開揭露自身雙性隱私後，被告柯達公司竟仍於108年6月18日基於原告性別身分，違法解僱原告，要求原告自行離職，原告當下雖拒絕簽署自願離職單，仍被迫離開，嗣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再次前往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欲服勞務，被告吳彦輝仍要求原告自行離職，且表示不會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書，一再逼迫原告自行辭職，原告迫於無奈，為表達確實不願離職之意思，只好先行請假，並當場填寫108年6月19日病假、108年6月21日至22日事假之請假單，詎被告柯達公司對原告提出假單一事完全不予理睬及回應，且於108年6月29日擅自將原告勞工保險退保，亦未再給付原告薪資。原告就本案同一事實提起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性別工作平等會作成審定書（下稱系爭審定書），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在案，雖被告柯達公司提起訴願，惟其訴願已遭駁回確定。
　㈡被告柯達公司於系爭審定書就其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已自承係因認為原告性別填載不實，方要求原告離職。則被告柯達公司所謂因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曠職而解僱云云，即係被告柯達公司臨訟編織之不實陳述，顯非合法。
　㈢被告甲○○、乙○○明顯表現出對原告雙性身分之歧視，強迫原告於諸多同事面前自揭雙性隱私，被告乙○○甚至以輕佻、嘲弄之態度在旁稱「那你們（即其他同事）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已令原告陷入敵意性、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並嚴重損害原告之人格尊嚴，其行為已成立性平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敵意環境性騷擾，此亦經系爭審定書明確認定在案；且被告甲○○、乙○○對原告為前揭性騷擾行為過程中，原告已屢次表達不願意說、不舒服等訊息，然被告柯達公司從未正視該問題，亦未處理，甚至原告因一再被迫公開說明雙性隱私，於108年6月18日明顯表現出心情低落情形時，被告柯達公司仍未為任何處理，甚至還於當日以原告性別身分為由而違法解雇原告，更強迫原告自行離職，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已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之雇主義務。是被告甲○○、乙○○身為被告柯達公司主管，竟假借其職務權力，對原告性騷擾，而被告柯達公司事後漠視不理等作為，業已分別違反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並已造成原告精神痛苦等非財產損害，原告自得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本文、第28條、第29條規定，請求被告甲○○、乙○○及被告柯達公司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損害50萬元。
　㈣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解雇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業經系爭審定書認定在案，自不生合法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效力，兩造間勞動關係迄今仍存在，且原告於108年6月20日尚至被告柯達公司欲提供勞務，卻遭被告甲○○以經理身分拒絕，顯見被告柯達公司受領勞務已有遲延，則依民法第487條規定，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並得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勞務報酬；而原告自108年6月11日到職，以每月薪資29,000計算，原告108年6月薪資為19,333元（計算式：29,000÷30×20＝19,333），加計108年7月薪資29,000元，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薪資合計為4萬8,333元，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1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條第3項規定病假工資折半發給，則病假1日應扣薪483元（計算式：29,000÷30×1÷2＝483），再扣除原告於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2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7條規定事假不給工資，則事假2日應再扣薪1,933元（計算式：29,000÷30×2＝1,933），復扣除108年6月勞工保險自付額377元，原告仍得受領45,540元（計算式：48,000－000－0,933－377＝45,540元），被告柯達公司前已給付原告薪資1740元，自應再補給付原告薪資差額34,800元(計算式：45,540－10,740＝34,800）。另依108年5月17日起生效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柯達公司應於108年6月、7月分別為原告提繳退休金1,200元（計算式：20,008×6%＝1,200）、1,818元(計算式：30,300×6%＝1,818），合計3,018元（計算式：1，200＋1,818＝3,018），然被告迄今僅於108年6月為原告提繳1,151元，尚不足1,867元（計算式：3,018－1,151＝1,867），被告柯達公司自應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㈤爰依性平法第11條、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2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項、兩造勞動契約，提起本訴。並聲明：
　⒈被告柯達公司、甲○○、乙○○應連帶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柯達公司應給付原告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柯達公司應提繳1,867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柯達公司部分：
　　原告自108年6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櫃檯，每月薪資29,000元，任職期間主管為被告甲○○與乙○○。詎原告於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連續無故曠職3日，被告柯達公司乃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及被告柯達公司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約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又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人事資料卡上之性別欄填寫其為「女」，惟原告雖以女性身分生活，然並無變性，就身體構造上仍屬男性，且身分證上性別欄亦係載「男性」（身份證字號之開頭為「1」），故原告於人事資料卡性別欄上本就應填載為「男」而非「女」，原告明知如此，卻仍然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填寫「女」，實難謂原告無欺瞞之情，則依該人事資料卡約定事項第2點約定「以上所填資料，本人願意接受調查，如有虛假，本人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原告本就應無條件接受免職處分，然卻提起本件訴訟，足見原告心態顯有可議之處。另原告實際上班期間僅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7日共計17天，本可領取薪資16,433元，惟因於108年6月19日請休病假扣薪483元，108年6月21日、22日請休事假及108年6月24日、25日、27日無故曠職合計扣薪4,833元，再扣除17日勞保費377元，可領取薪資10,740元，被告柯達公司已為支付，並無積欠原告任何薪資，原告既自108年6月24日起未再至被告柯達公司上班，請求未上班之勞務對價即請求薪資計算至108年7月31日止之薪資，實無理由。至於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部分，原告上班期間雖計算至108年6月27日，然因被告柯達公司晚2天退保，故勞工退休金之期間計算自108年6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9日止，該部分被告已給付1,151元，則原告請求被告應將勞工退休金補繳至108年7月31日止，亦屬無由，不應准許。
  ㈡被告甲○○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是原告的直屬主管，我的職稱是經理，我是面試原告的人，報到時，原告向我表示性別欄不知道如何填寫，並告知是雙性徵之事，我告訴原告說我會跟長官報告，但因為當天要去開會，就跟原告說開會完再處理，等我開會完之後發現原告已經將資料卡填寫完畢。事後我有將這件事情告訴被告乙○○；於108年6月14日，我與原告、被告乙○○在討論此事，我們有向原告表示不知道他講的是不是真的，原告說如果不相信他，他自己會向同事說明，並說如果其他同事反應不好，原告會自己離職。在6月14日當天原告就有向同事說他是雙性徵的事情，在6月17日又向另一班的同事說明此事。於6月18日下午，我跟原告說公司要誠實的員工，如果資料填寫不實，公司可能不予任用。隔天，原告就沒有來上班了。之後，原告有用電話先請假，在6月20日當天原告有來公司直接請假，那時，我沒有要原告離職，只有叫他請假。原告6月21、22日均有請假，但23日以後就沒有向公司請假，也沒有來公司，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要求原告不要來上班。
  ㈢被告乙○○雖未提出書狀，惟到庭陳述：
　　我的職稱是主任，我在6月17日有找原告及晚班人員來討論，我沒有嘲笑原告的意思，我只是想到之前公司尾牙表演曾經男扮女裝，就說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我有針對資料卡性別不符的事情詢問原告，但並沒有態度惡劣等語。
  ㈣並均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卷第301-303、326頁，並依卷內事證略作文字調整）
　㈠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早班櫃檯人員，雙方約定每月薪資為29,000元，另有全勤獎金1,000元。
　㈡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擔任櫃檯人員時，被告甲○○（職稱為經理）及被告乙○○（職稱為主任）均為原告之主管。
　㈢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到職填寫人事資料卡時，將自己是雙性徵，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性別認同為女性，平日亦均以女性身分生活的情形告知被告甲○○，被告甲○○又於108年6月11日至13日間，將前揭原告上開情形告知被告乙○○。
　㈣108年6月14日，被告甲○○、乙○○因原告性別身分之事約談原告，之後原告即於同日向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早班櫃檯同事說明自身雙性徵事宜。於原告向早班櫃檯同事說明時，被告甲○○、乙○○均在場。
　㈤108年6月17日，被告乙○○召集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晚班櫃檯人員，由原告向晚班櫃檯同事再次說明自身雙性徵之事，斯時被告乙○○全程在場，並曾向在場人士說出「那你們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語。
　㈥108年6月18日，被告甲○○、乙○○約談原告，稱原告於人事資料卡填寫「女性」係屬不實填載。當日即為原告於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最後工作日。
　㈦原告以本案同一事實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平法，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調查認定被告柯達公司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13條第2項規定成立並為裁罰處分。前揭裁罰處分已因被告柯達公司訴願遭駁回而告確定。
　㈧如本件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勞動契約仍存在，則計算至108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被告甲○○、乙○○以職權對其為敵意環境之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卻未為補救或糾正之積極行為，反違法解僱原告，不生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否認，是本件爭點厥為：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止事由為何。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甲○○、乙○○所為是否構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騷擾；被告柯達公司有無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則規定：「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又按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即為性騷擾，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⒉原告主張其於108年6月11日至被告柯達公司敦南店應徵櫃檯人員，填寫人事資料時因雙性徵之事，且自身性別認同與身分證上不一致，因而詢問被告甲○○應如何填寫性別欄位，被告甲○○未具體答覆，原告因而依其性別認同填寫為女性；嗣被告甲○○、乙○○分別於108年6月14日、17日要求原告向同事揭示其雙性徵之事，並表示如有同事不能接受，原告即需離職，原告迫於情勢而依照指示為之；而被告乙○○於原告108年6月17日告知同事上情時，當場戲稱「那你們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嗎？」等情，有原告之人事資料卡、身分證影本各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173-177頁），而被告甲○○、乙○○對於原告於報到時確有詢問因雙性徵之事而不知如何填寫性別欄，及原告確有於108年6月14日、17日分別向同事揭示雙性徵之事；被告乙○○於108年6月17日亦有當場向原告在內之員工稱「要不要看我扮女裝的樣子」等節復未爭執（見卷第182-183頁），堪認原告前揭主張，尚非無據，應屬可信。被告甲○○、乙○○雖否認有以勞動契約之存續為條件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然查，原告為雙性徵之事極為隱私，衡情自不會主動告知他人，況原告於108年6月11日始到職，實無可能出於自願於工作場合公開向多數同事陳述其雙性徵之隱私，是被告甲○○、林哲良前揭抗辯，難認合於常情；佐以被告甲○○、乙○○為前開行為後，原告向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申訴，亦經該局性別工作平等會認定被告甲○○、乙○○確有要求原告向同事說明雙性徵之事，此有系爭審定書1份在卷可憑（見卷第37-46頁），益證原告之主張洵堪採信，應屬實在。本件原告係應徵飯店之櫃檯人員，其職務之需求與性別無涉，原告之性別為何亦與其工作能力無關，被告甲○○、乙○○此舉無異將原告揭露自身性別之事作為勞務存續之交換條件，顯已違背原告之意願，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而屬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之性騷擾無疑。
　⒊按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性平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本件事發之後，被告柯達公司並未採取何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於任職時填寫之人事卡資料之性別欄填載「女」，與原告身分證之性別不符，而認原告有填寫不實之情形應予免職，此有原告提出其與被告甲○○於108年月18日、20日之對話錄音光碟暨譯文1份為憑，觀諸渠等之對話內容：「（108年6月18日）原告：為什麼要我走？被告吳：因為您一開始未正確告知您的性別。原告：嗯？但我有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啊。在填資料的時候，我不是跟你講我的性別了嗎。嗯？被告吳：你在面試的時候，未正確告知。...原告：我的性別現在是女生阿。被告吳：請依你身分證上...上的性別告知。（108年6月20日）原告：嗯，那你有叫我離職嗎？你在...呃，6月18日的下午3點有沒有請我離職？被告吳：因為您人事資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公司不予任用。」（見卷第253-254頁），由原告與被告甲○○之上開對話內容可知，當原告詢問為何要其離職時，被告甲○○答稱「因為您人事資料卡填寫不實，有欺騙的行為」，足證被告柯達公司確係因原告於人事資料卡之性別欄勾選「女」，而認其為不實之陳述，要求原告離職。然性別可區分為生理性別、性別表現及性別認同等不同面向，生理性別固指個人與生俱來之身體狀態，然性別認同則不論生理性別為何，為個人自身之性別認同；本件原告具有雙性徵，雖其身分證登記性別為男性，但其性別認同為女性，則其於填寫人事資料卡時，依其自身之性別認同勾選女性，並無虛假、不實之情事，況其於到職時亦已誠實告知主管即被告甲○○其雙性徵之事，益證其並無欺瞞被告柯達公司之情，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原告陷於前開敵意性之工作環境、原告之人格尊嚴遭侵犯後，不僅未採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反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之事由命原告自行離職，其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3條第2項之規定，堪以認定。
　㈡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賠償50萬元，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者或求職者因第12條之情事，受有損害者，由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前3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乙○○確有對原告為前開性擾擾之行為，而被告柯達公司知悉後亦未採取有效之糾正或補救措施乙節，業如前述，則依前開法條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甲○○、乙○○對原告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⒉按精神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
    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
    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本院審酌本案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原告27歲，學歷為大學畢業（見卷第173頁）；而被告柯達飯店資本額達1億5千萬元、被告乙○○108年度之收入為421,632元、甲○○則為784,150元，此有被告柯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事資料查詢服務1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在卷可憑（見卷57頁及限閱卷內財產資料），兩造之資力相差懸殊；且本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與身分證所載不同即遭被告甲○○、乙○○以勞動關係之存續為條件要求揭示極度隱私之事，甚且於同事面前以戲謔之口吻訕笑原告，而被告柯達公司身為原告之雇主，不僅未提供友善職場環境，事後更指摘原告虛偽填寫人事資料卡而命其離職，應認本件被告加害情節可謂不輕，原告亦因本案之性騷擾事件，精神上確實受有相當痛苦，然所請求之精神慰撫金5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20萬元為適當。
　⒊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原告與被告柯達公司間之勞動契約是否終止；如已終止，終止事由為何？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柯達公司於108年6月18日因性別歧視而違法解僱原告，被告柯達公司所為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不生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效力等語。然此為被告柯達公司否認，抗辯稱原告於108年6月24日至27日連續曠職3日，被告柯達公司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工作規則第14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予以解僱云云。查：
　⒈按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性平法第11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甲○○於108年6月18日以原告填寫人事資料卡不實為由，要求原告離職，然原告係因性別認同為女性而於人事資料卡勾選「女」，並無虛偽填載之情事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並有原告與被告甲○○之對話紀錄譯文附卷可稽（見卷第254頁），足認被告柯達公司指稱原告不實填寫人事資料卡云云，不足採信。而被告甲○○於前開譯文中係向原告表明「公司不予任用」，足見被告柯達公司已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告雖因不願接受而於108年6月19日、21日、22日請假，然亦無從撼動被告柯達公司前開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柯達公司既已於108年6月18日即拒絕原告提出勞務，自無從認原告於6月24日後未到職屬曠職，是被告抗辯本件因原告連續曠職3日予以解僱，顯屬臨訟卸責之詞，顯無理由。本件原告因性別認同及雙性徵而於人事資料卡填載為女性，被告柯達公司卻因該填載與原告身分證不符即予解僱，其所為顯係對原告之性傾向為差別待遇，而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被告柯達公司之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
　⒉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違法終止勞動契約，業經審認如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則依前揭不爭執事項，倘兩造間勞動契約存在，對於原告至108年7月31日止，被告柯達公司應再給付原告薪資34,800元，並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乙節，兩造均未爭執，是原告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34,800元及補提繳1,867元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性平法第27條第1項、第2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甲○○、乙○○連帶賠償20萬元；依勞動契約、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柯達公司給付薪資34,8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柯達公司翌日即109年3月7日起、被告甲○○自109年3月21日起、被告乙○○自109年3月10日起（見勞訴卷第111-11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請求被告柯達公司提繳1,867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為被告柯達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援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